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 

98 年國家森林解說志工招募簡章 

一、依據：依志願服務法及「林務局國家森林志願服務計畫」

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二、任務： 

1.內洞、滿月圓、東眼山、觀霧等國家森林遊樂區森林步

道隨隊及展示館解說，拉拉山國有林自然保護區、火炎

山自然保留區及校園解說等。 

2.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教學性課程執行。 

3.執行各項環境教育、生態旅遊、主題性及展示性等活動。 

三、資格：年滿 18 歲以上 70 歲以下、身心健康、熱愛大自

然、具交通能力、服務熱忱及守時負責精神，並

能完成受訓之國內外人士。 

四、招募人數：40 位 

五、甄選流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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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各甄選期程內容說明 

 (1)招募前說明會(8 月 31 日) 

地點：新竹林區管理處(新竹市中山路 2號)3樓大禮堂。 

時程內容： 

♦10:00~11:00 服務項目內容、服務地點資源特色、服

勤管理辦法及服勤費用等說明 

♦11:00~11:30 歡迎提問以對本志工服務多些暸解 

備註：希望報名人員能儘量參加，以瞭解服務內容與性

質，避免錄取後無法參與服務遭取消資格。 

(2)報名(9 月 1 日~20 日) 

♦請將報名表及自傳等書面資料(格式如附件一、二)於報

名期限內以掛號郵寄：「300 新竹市中山路 2 號 新竹林

區管理處 育樂課收」(以郵戳為憑)。 

♦報名表格請附回郵信封向新竹林區管理處育樂課函索，

或上新竹林區管理處網站查詢下載

（http://hsinchu.forest.gov.tw/）；洽詢電話：（03）

5224163 轉 235 

(3) 寄發是否面談通知（9月 29 日~10 月 2 日） 

 本處書面審核後，掛號寄發是否面談之通知。 

(4)面談審查(10 月 8 日) 

   地點：新竹林區管理處 3樓大禮堂。 

當日宣佈審查結果，並於 10 月 9 日電話通知。 

(5)掛號郵寄審查結果及教育訓練通知(10 月 9 日至 12 日)。 

(6)教育訓練： 

地點：新竹林區管理處及內洞、滿月圓、東眼山及觀霧

國家森林遊樂區 

預定時間：10 月 15(四)、19(一)、20(二)、24(六)、27(二) 

   11 月 5(四)、6(五)、8(日)、11(三)、15(日)、



21（六）、22（日） 

內容：♦林務局業務等 

   ♦各遊樂區認識及解說技巧等 

   ♦森林生態及自然資源知識等   

   ♦志願服務基礎訓練 

 注意事項： 

＊參加前請簽立同意書，表明同意參加第一至第三階段課

程 50 個以上鐘點時數(不含車程)、二分鐘演練及第二

階段課程需全程參與完成。參加並取得第四階段之基礎

教育練證書(已具有證書者並提供證書文件者可不用參

加) 

＊教育訓練學習考評筆試於 11 月擇日舉行。 

＊完成教育訓練應參加之鐘點時數、二分鐘演練合格、心

得報告撰寫認真、內容完整、符合要求及筆試分數達

70 分以上者，可繼續進行實習考核。 

＊訓練及考評時程可因應本處業務或天候等狀況進行調

整。 

(7)實習及考核 

於 98 年 12 月至 99 年 3 月完成本處所轄內洞、滿月圓、

東眼山及觀霧等區其中 2 個遊樂區各 1 次前期志工之隨

隊解說觀摩、另 2 區之隨隊解說服務各 1 次及東眼山自

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觀摩 1次。 

(8)認證及聘用：完成實習考核後頒發聘用證書並開始正式

服勤。 


